
 [image: image3.jpg]»;
HEE P E AL KANGZHENG CONSULTING I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1 I P.C.: 100029 ﬂ






评估意见函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南、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东（不动产单元号：370791005005GB00102W000000）等两宗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本次咨询对象分为两部分。
咨询对象1为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南、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东（不动产单元号：370791005005GB00102W000000）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17B11162]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鲁（2017）潍坊市滨海区不动产权第0043940号]及其介绍，咨询对象1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92560平方米，规划指标为建筑容积率不高于2.5不低于1.2，建筑总面积231400平方米（其中住宅161980平方米、商业69420平方米），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尚未开工建设，宗地内有青苗、树木，不涉及补偿费用。
咨询对象2为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西、弥河以东（宗地编号：2008-BH74号）一宗商务金融用地。根据土地使用权人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3707032009B00910]及附件、《国有土地使用证》[潍国用（2009）第G072号]及其介绍，咨询对象2地类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333104平方米，规划指标为建筑容积率不低于1.2，建筑总面积400725平方米，现状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尚未开工建设，宗地内有青苗、树木，不涉及补偿费用。
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11月13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市场价格提供参考依据。依据本次咨询目的及委托人要求，结合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咨询作如下设定：
1.咨询对象1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设定咨询对象1土地终止日期为住宅2087年6月23日、商业2057年6月23日，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1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5.6年、商业35.6年；咨询对象2土地性质为出让，地类用途为商务金融用地，设定咨询对象2土地终止日期为商业2049年1月5日，截至咨询时点，咨询对象2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27.1年。
2.咨询对象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五通”、宗地内有青苗、树木；
3.咨询对象1容积率为2.5，商业、住宅占比为3：7，拟建建筑面积为231400平方米（其中住宅用房建筑面积为161980平方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为69420平方米），规划为高层住宅与配套底商，毛坯交付；咨询对象2容积率为1.2，拟建建筑总面积400725平方米，规划为配套商业，毛坯交付。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11月13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市场价格约为74755万元（币种：人民币）。

	咨询对象
	坐落
	土地证编号/不动产权证书编号
	宗地编号
	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
	容积率
	设定容积率
	土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楼面单价（元/㎡）
	总价（万元）

	1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南、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东
	鲁（2017）潍坊市滨海区不动产权第0043940号
	370791005005GB00102W000000
	3707032017B11162
	不高于2.5不低于1.2
	2.5
	92560
	231400
	1196
	27682

	2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西、弥河以东
	潍国用（2009）第G072号
	2008-BH74号
	3707032009B00910
	不低于1.2
	1.2
	333104
	400725
	1175
	47073

	合计
	——
	
	
	——
	——
	——
	425664
	632125
	——
	74755


备注：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设定咨询对象宗地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本咨询结果中未考虑咨询对象于咨询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应补交地价款、未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及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等。
5.咨询对象的宗地位置、现状、规划条件及权属情况等均以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介绍及提供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 3707032017B11162、3707032009B00910]及附件、《不动产权证书》[鲁（2017）潍坊市滨海区不动产权第0043940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潍国用（2009）第G072号]及其介绍为依据。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一月十三日

附件：测算过程
一、估价测算过程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潍坊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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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下页）
表1：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1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南、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东一宗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修正系数
	政通街以南、海逸路以西
	修正系数
	政通街以北、海逸路以西
	修正系数
	海宁街以北、海祥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21-11-13
	100
	2020-12-17
	99.2
	2020-12-17
	99.2
	2020-12-17
	99.2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住宅、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住宅65.6年、商业35.6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住宅70年、商业40年
	100

	容积率
	2.5
	100
	2.5
	100
	2.5
	100
	2.5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一般
	106
	一般
	106
	一般
	106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一般
	106
	一般
	106
	一般
	106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一般
	110
	一般
	110
	一般
	11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92560
	100
	41210
	99
	62874
	100
	53285
	100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七通一平
	100
	七通一平
	100
	七通一平
	100
	七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99.2
	100/
	99.2
	100/
	99.2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02
	100/
	102
	100/
	102

	容积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6
	100/
	106
	100/
	106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99
	100/
	100
	100/
	100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620
	1674
	1674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308 
	1339 
	133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1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308+1339+1339）÷3＝1329（元/平方米）

总价＝1329×231400÷10000＝30753（万元）

估价对象1现状宗地内有青苗、树木，本次评估按20元/平方米扣除场地平整费，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比较价值需扣除场地平整费=20×92560÷10000＝185（万元）

故估价对象1比较价格＝30753－185＝30568（万元）

（二） 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112126
	
	
	
	住宅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单价4457元/平方米

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单价5752元/平方米

	2
	开发成本
	73308
	0.1205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56429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48594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1458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1020
	　
	　
	3%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4628
	231400.00
	200
	　
	

	5）
	相关税费
	729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1157
	231400.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3471
	　
	　
	　
	

	（4）
	管理费用
	1221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2243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2807 
	0.0915
	P土
	4.3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0915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2807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5980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7743 
	0.1235
	P土
	12.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1235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7743 
	　
	　
	
	

	4.场地平整费
	185
	92560
	20
	
	

	5 .土地价格
	24795
	
	
	
	1-2-3-4


估价对象2

（一）市场比较法
根据替代原则，通过对潍坊市类似用地招拍挂市场的调查选取得案例并进行修正：
各案例位置如下：

	案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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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2
	案例D
	案例E
	案例F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海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西、弥河以东（宗地编号：2008-BH74号）一宗商务金融用地
	修正系数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东街以南、海韵路以西

	修正系数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东街以南、渤海东路以东

	修正系数
	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宁街以南、规划五路以东

	修正系数

	交易时间
	2021-11-13
	100
	2021-10-20
	100
	2021-10-20
	100
	2020-12-14
	99.2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土地使用年限（年）
	商业27.16年
	100
	商业40年
	117
	商业40年
	117
	商业40年
	117

	容积率
	1.2
	100
	3.6
	90
	3.6
	90
	3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商业繁华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较差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333104
	100
	113504
	103
	102534
	103
	90202
	102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开发程度
	五通一平
	100
	五通一平
	100
	五通一平
	100
	五通一平
	100

	
	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转下页）
表2：因素修正及调整系数表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100/
	99.2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用途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土地使用年限
	100/
	117
	100/
	117
	100/
	117

	容积率
	100/
	100
	100/
	90
	100/
	90

	区域因素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商业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区域土地利用方向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状况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共配套设施
	100/
	110
	100/
	110
	100/
	110

	
	基础设施水平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个别因素
	宗地面积
	100/
	103
	100/
	103
	100/
	102

	
	宗地形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宗地开发程度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程地质条件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成交价格（楼面地价，元/平方米）
	1167
	1175
	1395

	比较价格（元/平方米）
	1076 
	1083 
	1309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各可比案例与估价对象相似程度接近，通过前述各因素的修正及调整，各可比案例比较价值差异程度较小。因此，本次评估取三个比较价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估价对象2的最终结果。

楼面地价＝（1076+1083+1309）÷3＝1156（元/平方米）

总价＝1156×400725÷10000＝46324（万元）

估价对象2现状宗地内有青苗、树木，本次评估按20元/平方米扣除场地平整费，故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比较价值需扣除场地平整费=20×333104÷10000＝666（万元）

故估价对象1比较价格＝46324－666＝45658（万元）

（二） 剩余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总额（万元）
	面积（㎡）
	单价（元/㎡）
	相关系数
	备注

	1
	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
	224939
	
	
	
	商业用房开发完成后不动产单价5613元/平方米

	2
	开发成本
	134389
	0.1692
	P土
	
	（1）-（8）之和

	（1）
	房屋建造成本
	100142
	
	
	
	下述5项之和

	1）
	建安费用
	88160 
	　
	　
	　
	

	2）
	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
	2645
	　
	　
	3.0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3）
	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0
	　
	　
	0%
	以住宅用房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4）
	红线内市政费用
	8015
	400725.00
	200
	　
	

	5）
	相关税费
	1322 
	　
	　
	1.50%
	以建安费用为基数计取

	（2）
	红线外市政费用（土地开发费用）
	2004
	400725.00
	0
	　
	

	（3）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费（行政收费）
	6011
	　
	　
	　
	

	（4）
	管理费用
	2163 
	　
	
	2.00%　
	以“（1）-（3）”为基数计算

	（5）
	销售费用
	4499 
	　
	
	2.00%　
	以1为基数计取

	（6）
	购地税费
	0.029
	P土
	  
	3.05%
	以估价对象土地价格/(1+5%)为基数记取

	（7）
	投资利息
	7573 
	0.1402
	P土
	4.35%
	单利计息。后续开发成本、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产生的利息
	0.1402 
	　
	　
	
	（1+取得税费率/(1+5%)）×年利率×建设期

	2）
	（1）-（5）项产生的利息
	7573 
	　
	　
	
	（1）-（4）项×年利率×建设期÷2

	（8）
	销售税费
	11997
	　
	　
	5.60%
	以“开发完成后不动产总价/（1+5%）”为基数计取

	3
	投资利润
	22964 
	0.1235
	P土
	20.00%
	

	1）
	土地购买价格及购地税费应计的利润
	0.2058 
	　
	　
	
	（P+P*取得税费/(1+5%)）*利润率

	2）
	（1）-（5）项及销售费用产生的利息
	22964 
	　
	　
	
	

	4.场地平整费
	666
	333104
	20
	
	

	5 .土地价格
	48487
	
	
	
	1-2-3-4


二、估价结果确定
（一）总价及市场价格
	估价对象
	估价方法
	方法结果（万元）
	权重
	总价（万元）

	估价对象1
	市场比较法
	30568
	50%
	27682

	
	剩余法
	24795
	50%
	

	估价对象2
	市场比较法
	45658
	50%
	47073

	
	剩余法
	48487
	50%
	

	合计
	——
	——
	——
	74755


估价项目名称：


山东省潍坊市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潍坊滨海海安置业有限公司以南、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东（不动产单元号：370791005005GB00102W000000）等两宗城镇住宅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预评估





估价委托人：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土地估价师：


王鹏、郑燚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597-P04DYGJ3号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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